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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98 年 8 月 28 日訂定 
99 年 4 月 6日修訂 
106 年 9 月 1 日修訂 

108 年 2 月 25 日修訂 
108 年 7 月 1 日修訂 

108 年 11 月 14 日修訂 

一、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二、目的：為推廣全民運動及社會教育，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加強校園場地利用及有效

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三、管理方式：本校各場地概以本校為管理機關，並由校長責成總務處兼管。 

四、場地開放使用地點及設備： 

（一）操場暨戶外籃球場：包括 200 公尺合成橡膠跑道、2 面全場籃球場、1 座典禮

台，投射燈視需要租借。應先申請租借許可。 

（二）多功能體育場(活動中心)：包括 3面羽球場(不包含舞臺、看臺)、水銀燈。應

先申請租借登記及許可，另詳登記辦法。 

五、場地開放使用用途： 

（一）校園場地使用不得為影響學校教學或相關活動之進行，其用途以下列活動為

限： 

1.學校教育活動。 

2.體育活動。 

（二）申請使用校園場地，不得為營業行為。但經學校許可者，不在此限。 

六、場地開放使用費：本校開放場地得提供機關學校、社區團體等使用，場地開放使用

收費基準詳附表。 

七、開放時間：經本校同意使用之時間，包含進場佈置及撤場回復原狀時間。 

（一）操場暨戶外籃球場開放時間如下： 

1.上課日：下午七時至九時。 

2.週六、週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九時。 

3.連續假日期間不開放租借使用。 

（二）多功能體育場（活動中心）開放時間如下： 

1.上課日：下午七時至九時。 

2.週六、週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九時。 

3.連續假日期間不開放租借使用。 

八、使用本校場地應遵守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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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結束後，應於規定之時限內將場地回復原狀。使用學校提供之設備器材，

使用完畢後，應如數歸還；其有短少或損壞，應予補足、即時修復或照價賠償。

未補足、修復或回復原狀者，學校得逕行補足、修復、回復原狀，所需費用由

申請人負擔。 

（二）張貼海報、宣傳標語與其他文宣品應經許可，除經學校同意外，不得使用漿糊、

膠紙、圖釘或其他任何可能污損場地牆面、地板及其他設備之物品。 

（三）申請人及活動參與人員攜帶之物品，應自行妥慎保管，學校不負保管之責。 

（四）未經學校同意，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電器用品。 

（五）搭建之台架及電器設備應經許可，使用時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由具有相關

資格之人搭建與操作。 

（六）未經學校同意，不得擅自將場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 

（七）不得使用火把、爆竹、煙火或其他危險物品。 

（八）不得提供杯水、塑膠瓶裝水，且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九）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辦理活動。 

（十）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交通、環境衛生（含鄰近廁所）

及環境安寧之維護，並接受場地管理人員之指導。 

（十一）為維護公共安全，應依臺北市特定場所容留人數管制規則實施容留管制。 

（十二）活動結束後，應將場地清理乾淨且不得將任何物品或廢棄物留置現場。其有

物品留置者，以廢棄物處理。未清理之廢棄物，學校得逕行僱工清理，所需費

用由申請人負擔。 

（十三）不得有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情事。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申請人應依法自行負責。如致學校遭受損害者，並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違反第二、四、五款規定者，學校得於必要時強制拆除之，所需費用由

申請人負擔。 

九、校園開放使用有下列情形之ㄧ，本校得拒絕其進入校園或請其離去，如不聽從管理

人員指揮，必要時得請警察人員協助處理： 

（一）酗酒、滋事、吵鬧或精神異常者。 

（二）流動攤販或推銷物品者。 

（三）破壞公物、隨意張貼或污損校園環境者。 

（四）未經許可任意進入未開放使用場地者。 

（五）攜帶牲畜、危險物及違禁品進入學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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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影響校園安全或不法行為者。 

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得不予許可：已許可後始發現有該等情事者，得廢止或撤

銷原許可處分： 

（一）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 

（二）使用目的不符合第五點各款之規定。 

（三）有第十八點規定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情形，未逾一年。 

（四）辦理婚喪喜慶筵席等事宜者。 

十一、申請方式：申請校園場地使用許可，應於使用前七日向學校填寫校園場地使用申

請書(附件 1)、校園場地使用保證金及切結書(附件 3)，經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定並繳納保證金、使用費及相關費用後，始得使用。 

申請時，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並檢附相關文件向學校提出；

如由代理人提出申請者，並應檢具委託書(附 4)： 

（一）申請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及電話號碼。如以單位申請，其單位名稱、

負責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及電話號碼。 

（二）使用場地之目的、活動方式與內容。 

（三）場地內外所需張貼之宣傳標語與其他文宣品，其內容、張貼地點及方式。 

（四）使用場地所需設備之種類、架設地點及方式。 

（五）維持場館內外秩序及交通之方案。 

（六）使用起訖時間。 

前項申請經學校許可，申請人未於許可處分送達後三日內繳交保證金、使用費及

相關費用、切結書者，不得使用。 

校園場地辦理活動之主辦單位為教育局、教育局所屬社教機構或學校自辦者，免

繳保證金、使用費及相關費用，其餘本府所屬機關（構）免繳保證金。 

第一項許可處分，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以自己費用，並以學校為受益人，投保火

險、公共意外責任險或其他與場地使用或活動有關之保險。 

十二、校園場地若於同一時段有多數申請人申請使用，以先申請者優先使用。但多數人

申請長期使用致場地時段不敷分配時，由學校協調解決或抽籤決定之。 

申請長期使用校園場地，每期以三個月為限，期滿後如需繼續使用，且未違反本

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等情事，經校方同意後可再續借下一季至當年度結

束，惟仍應於每期期滿日七日前重新提出申請。 

長期使用者以每週一次、每次二小時為原則。但在不影響其他使用者之情形下，

學校得准予增加每週使用場地之次數及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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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校因施工、重大教學活動或其他特殊情形，場地開放確有困難者，得暫停開放，

於停止開放日七日前，於網站及門首公告。 

十四、申請人辦理活動，經本校許可者，得印製收費入場券，並應向主管稽徵機關報備。 

十五、本校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校園場地自行使用時，得於使用日三日前，通知原申

請人另議使用時間或廢止原許可之處分，並無息退還所繳納之保證金及各項費用，

申請人不得請求補償（附件 5  退還場地租借使用費申請書及退還場地租借保證

金申請書）。 

十六、申請人取得許可後，無法如期使用者，應於使用日三日前以書面通知學校取消使

用，其所繳納之保證金及各項費用無息退還。但已發生之費用，不予退還。 

申請人未遵守前項期限或未通知，校園場地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用不

予退還。若因而致學校受有損害者，申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不可歸責於申請人者，不在此限。 

十七、於活動結束後，經本校派員檢查校園場地、設備及器材等，確認無損壞及其他違

規情事後，或業已扣除相當於損害價額及場地清潔費之保證金後，無息退還保證

金之餘額。 

申請人違反本辦法所生之各項費用及損害賠償等，本校得先自保證金中扣除，餘

額再發還申請人，不足時並得追償之。 

十八、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得廢止或撤銷原許可處分，其所繳之各項費用及

保證金不予退還，所衍生之相關損失由申請人自行負擔，不得請求任何補償或賠

償，並自廢止或撤銷處分之日起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有減收費用優惠者，並應

補繳已使用期間之差額。 

（一）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 

（二）有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第六條各情形之一。 

（三）將場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 

（四）以身心障礙團體申請並享有減收費用優惠，實際使用者非身心障礙人士。 

（五）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 

（六）未遵期繳納保證金、使用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七）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 

（八）使用火把、爆竹、煙火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行為。 

（九）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或建築物安全或學校設施有危害之虞。 

（十）其他致生學校損害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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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或不遵從學校指示之行為。 

（十二）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情事 

以上行為經終止使用而不停止者，必要時得通知有關機關或警察單位強制驅離或

依法處理，以維護校園安全。 

十九、學校依本辦法辦理場地開放之收入，依相關法令規定採代收代付方式辦理，其賸

餘款於年度終了時結清作為各校教育發展基金來源。 

學校所收場地使用費及其他費用，其用途得用於支應場地開放所需之業務費、水

電費、設備費、維護費及兼管人員之加班費、誤餐費等。 

二十、本管理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

理辦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經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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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 

            場 地

名稱 

項目 

操場暨戶外籃球場 多功能體育場（活動中心） 

開放租借 

日期時間 

1.上課日：下午七時至九時。 

2.週六、週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九時。 

1.上課日：下午七時至九時。 

2.週六、週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九時。 

保證金 10,000 元 5,000 元 

收費項目及標準 

場地使用費：550 元 場地使用費：1,350 元 

照明電費：500 元 

（夜開投射燈) 
照明電費：600 元 

廁所清潔費： 

辦理活動或比賽時每間 1,260 元 

廁所清潔費： 

辦理活動或比賽時每間 1,260 元 

備註 

1.連續假日期間不開放租借使用。 

2.使用地點及設備含 200 公尺合成橡

膠跑道、2 面全場籃球場、1 座典禮

台。 

3.電費（夜開投射燈）視需要租借。 

1.連續假日期間不開放租借使用。 

2.使用地點及設備含羽球場 3 面及水

銀燈，不包含舞臺、看臺。 

3.禁飲食。 

4.限著球鞋。 

備註： 

一、 本附表之收費以 2小時為一收費單位；使用未滿一單位，仍以一單位計算，當日連續使用時，從第

二時段起，以 1 小時為收費單位，但未滿 1 小時仍以 1小時計算。 

二、 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並進行實況或錄影轉播者，每次須另加收新臺幣 15,000 元，但因公益需要或

特殊情況經學校許可者，得免予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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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學校提供場地，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免收、減收或停收相關費用： 

（一）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 

（二）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項。 

（三）重大災害地區災民臨時安置使用。 

（四）緊急急難救助臨時安置使用。 

（五）基於國際間條約、協定或互惠原則。 

（六）其他法律規定得免收、減收或停收者。 

二、學校依規定提供身心障礙團體使用時，每週應提供十分之一以上時段，優先供身

心障礙團體使用，相關費用應減收二分之一以上。 

三、學校如因場地、設備狀況特殊，有新建或老舊破損者，得視設備實際狀況，酌予

增減收費基準，其調整幅度應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原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

實施。 

四、本附表之收費基準各項收費（場地費、照明使用費等），係以單位時段為收費單

位。使用未滿一單位，仍以一單位計算，當日連續使用時，從第二時段起，以一

小時為收費單位，但未滿一小時仍以一小時計算。 

五、保證金金額，多功能體育場（活動中心）以新臺幣 5,000 元，操場暨戶外籃球場

以新臺幣 10,000 元為原則，但學校得視場地及設備情況，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調

整保證金額度。 

六、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需預演彩排、事前練習或準備、善後處理者，依收費標準

收取費用。 

七、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並進行實況或錄影轉播者，每次須另加收新臺幣 15,000 元，

但因公益需要或特殊情況經學校許可者，得免予加收。 

八、本校不提供租借者或單位活動當日之停車位，參加活動者或工作人員之所有汽機

車亦不得進入校園。 

九、為響應政府節能政策，電梯以不開放使用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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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校園場地使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場 地  

活 動 名 稱 
 

預計參加人數  

目 的  

活動方式與內容  

宣傳標語、文宣
內容、張貼方式  

所需設備及架設
方 式 

 
 

活動秩序維持與
交 通 方 案  

使用起訖時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止 

茲向  貴校借用校園場地，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活動結束後，應於規定之時限內將場地回復原狀。使用學校提供之設備器材，使用完畢後，應

如數歸還；其有短少或損壞，應予補足、即時修復或照價賠償。未補足、修復或回復原狀者，
學校得逕行補足、修復、回復原狀，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二）張貼海報、宣傳標語與其他文宣品應經許可，除經學校同意外，不得使用漿糊、膠紙、圖釘或
其他任何可能污損場地牆面、地板及其他設備之物品。 

（三）申請人及活動參與人員攜帶之物品，應自行妥慎保管，學校不負保管之責。 
（四）未經學校同意，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電器用品。 
（五）搭建之台架及電器設備應經許可，使用時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由具有相關資格之人搭建與

操作。 
（六）未經學校同意，不得擅自將場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 
（七）不得使用火把、爆竹、煙火或其他危險物品。 
（八）不得提供杯水、塑膠瓶裝水，且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九）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辦理活動。 
（十）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交通、環境衛生（含鄰近廁所）及環境安寧之維

護，並接受場地管理人員之指導。 
（十一）為維護公共安全，應依臺北市特定場所容留人數管制規則實施容留管制。 
（十二）活動結束後，應將場地清理乾淨且不得將任何物品或廢棄物留置現場。其有物品留置者，以

廢棄物處理。未清理之廢棄物，學校得逕行僱工清理，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十三）不得有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情事。 
違反上開規定者，申請人應依法自行負責。如致學校遭受損害者，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第二點、
第四點或第五點者，學校得於必要時強制拆除之，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此致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 
□個人 

申請人姓名：          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電話： 

□法人或團體 

申請單位名稱：                 蓋章       

負責人姓名：                   蓋章     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電話： 

----------------------------------------------------------------------------- 

承辦人：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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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校園場地使用同意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場 地  

活 動 名 稱 
 

預計參加人數  

目 的  

活動方式與內容  

宣傳標語、文宣

內容、張貼方式 
 

所需設備及架設

方 式 

 

 

活動秩序維持與

交 通 方 案 
 

使用起訖時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止 

本校同意臺端（貴單位）借用上開校園場地，並請遵守一切規定，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
校得廢止或撤銷原許可處分，其所繳納之保證金及各項費用不予退還，所衍生之相關損失由
申請人自行負擔，不得請求任何補償或賠償，並自廢止或撤銷處分之日起一年內不受理其申
請；有減收費用優惠者，並應補繳已使用期間之差額，並接受有關機關取締處理，如有發生
違法行為，申請人應負責任，絕無異議。 
（一）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 
（二）有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第六條各情形之一。 
（三）將場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 
（四）以身心障礙團體申請並享有減收費用優惠，實際使用者非身心障礙人士。 
（五）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 

（六）未遵期繳納保證金、使用費或其他費用。 
（七）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 

（八）使用火把、爆竹、煙火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行為。 
（九）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或建築物安全或學校設施有危害之虞。 
（十）其他致生學校損害之行為。 
（十一）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或不遵從學校指示之行為。 
（十二）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情事。 

此致 

申請人(申請單位)： 

 

  學校 

 小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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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校園場地使用保證金及切結書 

茲於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止 

 

借用貴校                    場地舉辦                           活動，借用

期間願遵守一切法令規定並負責參加活動人員之安全，如於使用後未能即刻將場地回

復原狀或損壞公物設施時，願將所預繳之保證金新臺幣       元整全權委託貴校僱

工處理，處理後如有差額願無息多退少補，特立此據為憑。 

 

此致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中小學 

 

□個人 

申請人姓名：                            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法人或團體 

申請單位名稱：                          蓋章 

負責人姓名：                            蓋章  

負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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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 

一、保證金：多功能體育場（活動中心）每次預收新臺幣 5,000 元整，操場暨戶外籃球場每

次預收新臺幣 10,000 元整，並以保管款科目依會計程序存入本校專戶處理。 

二、本表一式兩份，一份由借用單位填妥蓋章後自存，一份連同借用申請書送交學校存檔備

查。 

三、學校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校園場地自行使用時，得於使用日三日前，通知原申請人另

議使用時間或廢止原許可之處分，並無息退還所繳納之保證金及各項費用，申請人不得

請求補償。 

四、申請人取得許可後，無法如期使用者，應於使用日三日前以書面通知學校取消使用，其

所繳納之保證金及各項費用無息退還。但已發生之費用，不予退還。申請人未遵守前項

期限或未通知，校園場地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用不予退還。若因而致學校受

有損害者，申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不可歸責於申請人者，不在此限。 

五、於活動結束後，經本校派員檢查校園場地、設備及器材等，確認無損壞及其他違規情事

後，或業已扣除相當於損害價額及清潔費用之保證金後，無息退還保證金之餘額。申請

人違反本辦法所生之各項費用及損害賠償等，本校得先自保證金中扣除，餘額再發還申

請人，不足時並得追償之。 

-------------------------------------------------------------------------- 

附註：使用校園場地時，申請人請注意下列事項： 

一、活動結束後，應於規定之時限內將場地回復原狀。使用學校提供之設備器材，使用完畢後，

應如數歸還；其有短少或損壞，應予補足、即時修復或照價賠償。未補足、修復或回復原

狀者，學校得逕行補足、修復、回復原狀，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二、張貼海報、宣傳標語與其他文宣品應經許可，除經學校同意外，不得使用漿糊、膠紙、圖

釘或其他任何可能污損場地牆面、地板及其他設備之物品。 

三、申請人及活動參與人員攜帶之物品，應自行妥慎保管，學校不負保管之責。 

四、未經學校同意，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電器用品。 

五、搭建之台架及電器設備應經許可，使用時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由具有相關資格之人搭

建與操作。 

六、未經學校同意，不得擅自將場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 

七、不得使用火把、爆竹、煙火或其他危險物品。 

八、不得提供杯水、塑膠瓶裝水，且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九、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辦理活動。 

十、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交通、環境衛生（含鄰近廁所）及環境安寧

之維護，並接受場地管理人員之指導。 

十一、為維護公共安全，應依臺北市特定場所容留人數管制規則實施容留管制。 

十二、活動結束後，應將場地清理乾淨且不得將任何物品或廢棄物留置現場。其有物品留置者，

以廢棄物處理。未清理之廢棄物，學校得逕行僱工清理，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十三、不得有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情事。 

違反上開規定者，申請人應依法自行負責。如致學校遭受損害者，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

第二點、第四點或第五點者，學校得於必要時強制拆除之，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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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委 託 書 

 

本人（委託人）_______________因___________________無法親自前

往辦理租用校園場地使用事宜，特委託（受託人）             代為

全權處理。 

 

  此致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 

 

委  託  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受  託  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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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退還場地租借使用費申請書 
 

 

 

本人（公司）            (請填租借人或單位名稱)向貴校租

借               (請填場地名稱)辦理             （請填

活動名稱）至   年   月   日止，茲因               （請

填退費原因）無法如期使用，惠請退還場地租借使用費新臺幣 

          元整(請填金額)。 

 

 

此致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 

 

申請人(單位)：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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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場地租借保證金申請書 
 

 

 

本人（公司）            (請填租借人或單位名稱)向貴校租

借               (請填場地名稱)辦理             （請填

活動名稱）至   年   月   日止，惠請貴校確認所租借場地

已回復原狀且無損壞公務設施或其他待解決事項後，退還場地

租借保證金新臺幣          元整(請填金額)。 

 

 

此致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 

 

申請人(單位)：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原繳納之場地租借保證金收據正本 


